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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地点 

（一）现场股东大会 

日期、时间：2023 年 12月 18日（星期一）下午 14:30 

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188号 18楼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23年 12月 18日至 2023年 12月 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会议召集人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内容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主持人报告会议出席情况 

（三）主持人宣布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1、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暨补选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四）审议议案 

（五）记名投票表决上述议案 

（六）主持人宣布休会 15分钟 

（七）监票人公布表决结果 

（八）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九）见证律师宣读股东大会见证意见 



 

（十）与会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等文件上签字 

（十一）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结束 

五、会议其他事项 

（一）表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按照持股数确定表决权。各位股东及股东代

表需要在表决票上签名。 

（二）按审议顺序依次完成议案的表决。 

（三）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可对会议审议的议案提出质询意见，由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管人员作出答复和解释，对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质询，公司董事、监事

或高管人员有权不予以回答。 

（四）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分为赞成、反对、弃权或回避表决，累积投票议

案需填写投票数量，空缺视为无效表决票。 

（五）会议指派一名监事，选派两名股东进行表决票数的清点、统计，并当

场公布表决结果。 

（六）本次会议由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对表决结果和会议议程的合

法性进行见证。 

（七）到会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和记录上签字。 

 

 

 

  



 

议案一：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暨补选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独立董事任期届满情况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

事何家乐先生、王家水先生、周琥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根据《公司法》、《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

年，何家乐先生、王家水先生、周琥先生因任期即将届满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职

申请，请求任期届满后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担任的相应职务，

离任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为确保公司独立董事人数符合法定要求，何家乐先生、王家水先生、周琥先

生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就职后生效。在公司召开

股东大会补选新任独立董事前，何家乐先生、王家水先生、周琥先生将继续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的相关职责。 

何家乐先生、王家水先生、周琥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其为公司发展所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补选独立董事情况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规范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审查、全体独立董事书面同

意，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宋德星先生、潘飞先生、余慧芳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候选人宋德星先生、潘飞先生、余慧芳女士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与规则，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备案审核无异议通过。 

请各位与会股东审议，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18 日 

候选人简历： 

宋德星，男，1963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

位，高级工程师职称。1986 年 7 月至 1992 年 8 月，任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

团委书记、航道室工程师；1988 年 6 月至 1989 年 6 月，任交通部赴四川讲师

团副团长；1992 年 8 月至 2001 年 11 月，任交通部水运司集装箱处副处长、

处长等职；2001 年 2 月至 2002 年 2 月，任交通部扶贫联络组组长、河南省洛

阳市副市长；2001 年 11 月至 2003 年 10 月，任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2003 年 10 月至 2005 年 6 月，任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副局长（主持）、局长；

2005 年 6 月至 2009 年 3 月，任交通部水运司副司长、司长；2009 年 3 月至

2014 年 9 月，任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2014 年 9 月

至 2016 年 6 月，任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常委；2014 年

6 月至 2023 年 2 月，任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

经理；2018 年 5 月至 2023 年 7 月，任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8

年 6 月至 2023 年 7 月，任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23 年 2

月，退休。 

潘飞，男， 1956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博

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会计学会会员、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会计学

会管理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上海市成本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会计学会监

事、学术委员会委员、《新会计》特聘编审。1983 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

计学院，并于 1998 年取得会计学博士学位，曾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

长，多年来在会计教学、研究与企业咨询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分别为本科

生讲授会计学、成本会计、管理会计以及会计报表分析，为研究生与博士生讲

授管理会计研究专题，承接了多项国家级与省部级课题，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多

次获奖，主持的成本会计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管理会计》被

评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000 年起分别获上海市育才奖，全国先进会

计工作者，上海市第五届教学名师奖以及上海市优秀教学团队。2018 年 1 月

被上海财经大学评为资深教授，并于 2019 年 1 月获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 

余慧芳，女，1967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

位，高级工程师。1990 年 7 月至 1990 年 12 月，任石臼港务办事处技术员；



 

1990 年 12 月至 1998 年 4 月，任石臼港务局教育处职业学校教师；1998 年 4

月至 2001 年 04 月，任日照港湾工程公司设备技术科工程师；2001 年 4 月至

2002 年 7 月，任日照港务局企管处改制办高级工程师；2002 年 7 月至 2020

年 3 月，历任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日照陆桥港业股份有限公司）综

合部办公室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部

长、董事会秘书及副总经理；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借调山东港口集团

资本运营专班工作；2020 年 7 月至今，任北京和恒咨询公司创始合伙人、首

席资本专家。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办法 

1. 股东大会议案的通过，由股东以现场记名方式或网络方式分别表决。 

2. 本次会议指派一名监事，选派两名股东进行表决票数的清点、统计，并

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3. 议案表决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提交表决

的非累积投票议案发表如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弃权”或“回避

表决”，并以打“√”表示，如不选或多选，视为对该项议案投票无效处理。股

东也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

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股份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三次投票结

果为准。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

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上述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4. 现场投票的股东如不使用本次会议统一发放的表决票，或加写规定以外

的文字或填写模糊无法辨认者视为无效票。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12月 18日 

 


